	江西福建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初见成效

	
	


	    今年以来，包括江西省、福建省在内的南方大部地区遭遇四季连旱，河流、池塘干涸，林下植被枯死，可燃物载量严重超标，防火形势异常严峻。特别是自9月入秋以来，赣南地区滴雨未下，河流、池塘干涸，林下植被提前枯死，可燃物载量严重超标，10月以来江西省省发生50起森林火灾，福建省发生森林火灾54起。
    近日，国家林业局防火办要求西南森林防火协调中心对江西省、福建省进行秋冬季森林防火检查。通过检查，基本掌握了江西、福建两省秋冬季森林防火情况。
    自进入秋防以来，江西、福建两省在秋冬季森林防火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积极贯彻落实国办《通知》和温州现场会精神。二是多渠道，多形式，加强扑火专业队、半专业队的建设。三是针对防火工作实际，强化火源管理，消除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宣传，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五是检验、演练队伍，严阵以待。六是积极贯彻“以人为本，科学扑救”的指导思想，制定预案，加强培训，减少伤亡事故。七是严格值班制度，保证信息畅通，提高火情传输速度。八是加强督查，落实责任，加大火案查处力度，严惩玩忽职守人员。九是积极协调，努力争取，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力量得到明显加强。十是着手建立森林防火长效机制。
    江西、福建两省在森林防火工作上，特别值得借鉴和推广经验：
    一是江西省森林防火专业队建设进行全省统一规划，进行标准化建设，建设完成后由省、市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进行验收，编制纳入事业单位编制，实行定编不定人，经费由县、乡及财政列入预算，扑火队员享有各类保险和社会保障。在专业队的使用上，还制定了相应的跨区域调动扑救森林火灾实施办法。
    二是江西省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出台对市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考核办法，并制定了考核量化标准，对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落实情况和森林火灾指标完成及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分考核，对完成目标的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未完成的，要写出书面检查，提出整改措施。
    三是针对旅游景区森林防火任务较重的特点，江西省森林防火指挥部充分调动和发挥成员单位作用，与省林业厅、省建设厅、省旅游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旅游区森林防火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旅游区防火经费、扑火队建设、防火宣传、防火责任以及火情报告等方面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和限制。
    四是福建省永安市由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积极引导林农成立了11个护林联防组织，如该市洪田镇洪田村、安砂镇新建村都成立了护林联防协会，由协会组织成立森林火灾扑救队伍，防火部门对其进行培训，将个体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应对发生的森林火灾，取得了较好效果。
    五是福建省对森林防火工作相对滞后的地区，实行综合整治。福建省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直接对13个火灾重点县进行管理，负责监督、检查其治理情况；市级森林防火指挥部直接对其辖区内乡（镇）级火灾重点、难点地区进行管理。年初提出整治内容及达到标准，年中跟踪检查，年末验收考核。
    六是福建省南平建阳市积极探索总结,开展“野外用火管理疏堵结合试点”工作，即在春耕、秋收农事用火频繁时节，农户需要用火时，提前进行申报，在低火险及无风天气，由防火部门指导其采取安全措施，并派专业队到现场进行监烧，有效避免了因生产用火而发生的森林火灾。 


